
兰州市气候投融资产融对接综合服务平台项目第二次（第二包）

技术参数

一.采购标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项目概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探索

差异化的气候投融资体制机制、组织形式、服务方式和管理制度，2021 年 12 月

21 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

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27 号）及其附件《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

根据通知和方案要求，兰州市政府组织编制了《兰州市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

和《兰州市气候投融资试点实施方案》，并于 2022 年 8 月正式获批国家第一批

气候投融资试点。按照国家试点工作方案关于“强化碳核算与信息披露。鼓励试

点地方建立环境信息共享平台，为金融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开展金融机构碳核

算和气候信息披露提供便利”和“建设国家气候投融资项目库。鼓励试点地方对

标国家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培育本区域气候投融资项目，打造气候项目和资金的

信息对接平台”的工作要求，兰州市将整合现有低碳城市管理平台、绿金通平台

等资源优势，加快构建兰州市气候投融资产融对接综合服务平台。

2.服务目标

按照国家相关行业政策和技术规范，根据第一包：兰州市气候投融资产融对

接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的内容提供兰州市气候投融资产融对接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的监理服务并出具相关报告。

3.采购标的采购内容

按照本项目的建设要求和目标，依据相关国家、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标准、监理标准，结合各系统项目的建设特点，按照信息化工程监理相关规

范对系统的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开发部署、系统测试、上线运行、培训验收、

移交等进行监理。在项目质量控制、投资控制、进度控制、信息管理、安全文明、

信息安全、合同管理等方面进行控制和管理和协调，实现项目保质、保量、如期

的完成监理目标。



对兰州市气候投融资产融对接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进行信息系统工程监

理。

4.采购服务交付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验收完成正式上线。

5.采购项目实施地点：兰州市生态环境局项目实施地。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 服务标准：服务质量达到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

2.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验收完成正式上线。

三.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1.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以及招标文件

和投标文件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

2.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

验收的供应商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验收结束

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

同签署。

3.对不符合规格质量要求的标的，中标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换货；中标供应

商未能履行招标文件和合同约定事项, 或供应不合格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

标的，采购人有权退货并记录在案，根据相关办法对中标供应商予以处罚或可取

消其中标资格，中标供应商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4.采购人应当在履约验收中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抽查检测，必要

时可委托取得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其进行检测、认证。因检测、认证涉及生

产过程或检测时间长等原因，不能在验收过程中开展检测、认证的，可要求供应

商在验收阶段提供相关检测报告、认证报告。

四.采购标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中标供应商提供 7×24 小时响应服务，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必须在 1小时之内

响应，2小时内赶赴现场对相关事宜进行处理，保证其标的的正常运行。重大问

题 3天内解决，中标供应商应对服务不到位情况及时无条件的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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